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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机 关 单 位 发 电  
发电单位 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 签批盖章 沈学标 

等级     ●明电         苏交执法传〔2020〕27 号 

 
关于加强全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新型冠状病毒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及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

院、部省和省厅的部署，进一步做好我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及安全生产工作，现就有关要求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复工项目疫情管控 

各地交通工程质量和建设市场执法监督机构要按照当地党

委和政府的统一部署，全力配合卫生健康等部门，做好公路水运

建设工程有关疫情防控保障工作。督促各工程参建单位复工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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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早于 2020 年 2 月 9 日 24 时，从业人员无故不得提前返回工

地。督促各工程参建单位加强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复工管理，加大

工地卫生整治力度，规范进场人员管控，细化人员登记，落实现

场人员实名制管理制度；落实疫情防控要求，实行封闭管理，在

疫情解除前，严禁人员流动，无特殊情况项目参建人员不得离开

工地，限制作业人员在不同项目间无序流动。 

二、严格复工项目安全生产 

在做好疫情管控的同时，加强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。强化

“隐患就是事故”的理念，对复工项目开展安全生产条件核查，尽

快消除安全隐患。特别要加强对大临设施、特种设备、施工驻地、

临时搭建物、未完工构筑物、施工临时用电、脚手架工程、模板

支撑系统、深基坑支护、高空作业、水上作业、起重吊装等重点

部位和高危环节的安全风险核查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安全隐

患，要根据情况立即分类处理，并确保整改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

时限和预案“五到位”，切实保障复工安全生产。 

三、严格值班值守和自我防护 

按照省交通运输厅、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有关通知要求，充分

发挥工地党组织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，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

导，对疫情阻击战中的先进事迹要及时报送我局。联络人：张龙

健，联系方式：18915996653，804448082@qq.com。 

要关心关爱一线干部职工，配发安全防护用品，督促学好用

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，全力加强自我防护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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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公路水运建设工程新型冠状病毒 

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公路明电〔2020〕42号） 

 

 

 

 

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   

2020 年 2 月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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